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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解决“报销繁”、落实“放管服”相关措施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依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抓好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

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127 号）、

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解决科研经费“报销繁”有关工作的

通知》（教财厅函〔2019〕8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决定，即

日起，从完善公务卡使用管理、简化报销过程审批环节、优化

项目管理审批环节、全面推行网上报账系统等四个方面采取措

施，解决“报销繁”问题，落实“放管服”工作。

一、完善公务卡使用管理

1．使用公务卡结算，通过网上报账系统办理报销业务，已

编制了公务卡支付信息的，可不再提交公务卡刷卡凭据。

2．横向科研项目可不使用公务卡结算，但 1000 元以上的

业务原则上应通过学校银行账户转账支付。如使用个人银行卡、

微信、支付宝等结算，报销时须提供与发票信息一致的 POS 机

刷卡记录单或相应支付凭据。

3．属于中央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范围的，在不具

备刷卡条件的情况下（如野外科考工作中发生的支出等），可不

使用公务卡结算。

二、简化报销过程审批环节

1．应使用但未使用公务卡结算的经济业务（包含学生、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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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聘用人员等经办的），如未使用现金结算，报销时提交的情况

说明由项目负责人签字即可，不再需要单位负责人和财务处负

责人审批。属于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范围的，或横向科研项目

经费 1000 元以上的经济业务，如果使用现金结算，报销时提交

的情况说明经项目负责人签字后，还需经单位负责人和财务处

负责人审批。

（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范围：办公费、印刷费、咨询费、手续费、

水电费、邮电费、物业管理费、差旅费、维修（护）费、租赁费、会议

费、培训费、接待费、材料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、其他交通费、测

试化验加工费等。）

2．其他特殊情况的报销说明，项目负责人签字即可，不再

需要单位负责人审批（票据丢失除外），项目负责人对特殊情况

的报销业务负全责。票据丢失的，需要单位负责人和财务处负

责人审批。

三、优化项目管理审批环节

1．项目决算、项目结题：财务处专项资金科审核后，综合

科直接用印（财务处公章或财务专用章），不再需要财务处负责

人审批（项目委托单位另有要求的除外）。

2．科研经费调账申请、代垫税金调账申请：项目负责人签

字，财务处事业财务中心审核后直接办理，不再需要学院负责

人和财务处负责人审批；但调账金额超过 10 万元的，需要财务

处负责人审批。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原则上不得调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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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要求对方单位付款的申请、退还保证金申请、项目财务

信息：财务处事业财务中心审核后，综合科直接用印（财务处

公章或财务专用章），不再需要财务处负责人审批。

4．开具资信证明：财务处资金管理中心审核后直接用印（财

务印鉴章），不再需要财务处负责人审批。

5．开户许可证、纳税证明、学校财务报表、教职工出国（境）

审批表：财务处综合科审核后直接用印（财务处公章或财务专

用章），不再需要财务处负责人审批。

6．科研经费的财务档案查询、复印：项目负责人提交申请，

所在单位审核盖章，财务处综合科直接办理，不再需要财务处

负责人审批。

四、全面推行网上报账系统

1．经办人员在网上报账系统中填写报销信息、打印报销单

（离退休人员仍可线下填报），完成相应签字、审批手续后（含

分管校领导和校长审批），均可携带报销单和原始票据、凭证到

财务处报销。

2．相关报销材料经财务处工作人员初审合格后直接收单，

经办人员即可离开报销现场（无需在现场等待制单、复核）。需

要财务处负责人审批的，由财务处工作人员负责报批。

2019 年 6 月 20 日


